生育保险

一、参保范围

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劳动者，均应参加生育保险。

二、缴费标准

生育保险费由用人单位按规定按时足额缴纳。缴费标准按本单位缴费基数的0.5%缴纳，职工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。

三、参保缴费时间

生育保险与职工医疗保险合并征收。

四、享受待遇条件

1.连续足额缴满6个月生育保险费的可享受待遇。

2.参保单位欠缴生育保险费的，从欠缴次月起停止支付该单位职工的生育保险待遇。欠费在6个月以内的，足额补缴所欠金额及滞纳金后，补发生育保险待遇；超过6个月的，欠缴期间职工生育保险待遇由该单位支付。

